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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6

成立医学人工智能研究中心方案

一、成立背景

国务院2017年 7月 20日印发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（以

下简称《规划》），提出了面向2030年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

的指导思想、战略目标、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，部署构筑我国人工

智能发展的先发优势，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。

在政策的推动下，人工智能已经逐步在医疗领域得到广泛应

用，应用场景包括医学影像、虚拟助理、健康管理、医院管理、生

物技术、可穿戴设备等。医疗领域将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一个重要蓝

海。

但是，我国包括医学领域在内的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与发达

国家相比存在不小差距，科研机构和企业尚未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

的生态圈和产业链，缺乏系统的超前研发布局，且目前医学相关人

工智能尖端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求，适应医学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

设施、政策法规、标准体系亟待完善。

二、成立目的

开展医学领域人工智能研究，搭建医院、高校、企业资源共享

的开放式服务平台，促进各方专家交流合作；开发高精尖的、具有

应用及产业化前景的产品和设备，解决实际临床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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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立宗旨

致力于将该中心打造成为国内一流的多学科交叉且产学研一

体化的医学服务平台，提升我国医学人工智能整体发展水平，力争

在重大原创成果方面有所突破，推进保障相关领域发展的基础设施

和政策法规建设，推动相关领域技术研发与创新布局，形成具有国

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，为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服务。

四、业务范围

（一）整合交叉学科的研究专家，建设相应研究团队，结合医

学治疗手段和人工智能技术，在肿瘤、心血管、外科等临床重要领

域开展相应研究；

（二）申报国家和地方科技项目，在国家战略需求下开展学术

研究；

（三）发现、推荐、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；

（四）促进科技成果有效产业化，加强产学研合作；

（五）开展科技咨询与服务工作，举办科技展览；

（六）组织开展医学人工智能方面的学术交流会议和考察活

动，不断更新相应知识，提高业务水平。

五、运作方式

（一）本中心为非营利性下设机构，在学会的指导下开展工作；

（二）本中心实行加入自愿，退出自由机制；

（三）本中心实行团队研究负责制，由中心主任领导，并根据

不同的研究方向设立对应的项目负责人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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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本中心科研工作强调产学研结合，研究人员的研究进展

及成果需定期在学会重要会议上进行交流；

（五）本中心鼓励研究人员以中心的名义进行课题申报、文章

发表、专利申请、成果转化等学术活动；

（六）本中心通过企业赞助等方式自筹科研、办公等经费，开

支符合学会财务要求；

（七）本中心将从法律法规、伦理规范、重点政策、知识产权

与标准、安全监管与评估、劳动力培训、科学普及等方面制定并执

行相关保障措施。

六、组织结构

学会理事长出任中心主任，设立名誉主任一名，执行主任一名，

并根据研发需要下设若干学术委员会和研究小组。中心的运行和管

理由执行主任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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